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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896         证券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0-67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 3,181.32 万元（未经审计），公司

及子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

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序

号 

获得政

府补助

主体 

提供

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因或项

目 

收到补

助时间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政策依据 

与资产

\收益

相关 

1 

鹤壁鹤

淇发电

有限责

任公司 

鹤壁

市财

政局 

鹤壁同力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2*300MW 机

组烟气超洁净排放改

造工程 

2020 年

4 月 

           
487.20  

鹤财办预〔2019〕

482 号 

与资产

相关 

2 

河南煤

炭储配

交易中

心有限

公司 

鹤壁

市鹤

山区

财政

局 

土地平整补贴 
2020 年

4 月 

             
35.00  

—— 
与收益

相关 

3 

鹤壁丰

鹤发电

有限责

任公司 

鹤壁

市财

政局 

2019 年度财税贡献

先进企业奖励资金 

2020 年

5 月 

           
108.00  

鹤财办预〔2020〕

57 号 

与收益

相关 

4 

新乡中

益发电

有限公

司 

长垣

市财

政局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

业专项再贷款财政贴

息 

2020 年

7 月 

           
183.26  

豫财金〔2020〕33

号 

与收益

相关 

5 

新乡中

益发电

有限公

司 

长垣

市财

政局 

长垣财政扶持企业资

金 

2020 年

7 月 

        
1,581.10  

长垣县人民政府

县长办公会纪要

〔2011〕38 号 

与收益

相关 

6 

鹤壁丰

鹤发电

有限责

任公司 

鹤壁

市财

政局 

疫情防护重点保障企

业专项再贷款贴息资

金 

2020 年

7 月 
           

259.10  
鹤财办预〔2020〕

214 号 

与收益

相关 

7 

南阳天

益发电

有限责

任公司 

南阳

市财

政局 

疫情防护重点保障企

业专项再贷款贴息资

金 

2020 年

7 月 

             
38.66  

宛财预〔2020〕421

号 

与收益

相关 

8 

鹤壁鹤

淇发电

有限责

鹤壁

市财

政局 

疫情防护重点保障企

业专项再贷款贴息资

金 

2020 年

7 月 
           

259.10  
鹤财办预〔2020〕

214 号 

与收益

相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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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 

9 

鹤壁丰

鹤发电

有限责

任公司 

鹤壁

市财

政局 

疫情防护重点保障企

业专项再贷款贴息资

金 

2020 年

9 月 
             

77.73  
鹤财办预〔2020〕

340 号 

与收益

相关 

10 

鹤壁鹤

淇发电

有限责

任公司 

鹤壁

市财

政局 

疫情防护重点保障企

业专项再贷款贴息资

金 

2020 年

9 月 

             
77.73  

鹤财办预〔2020〕

340 号 

与收益

相关 

11 

鹤壁鹤

淇发电

有限责

任公司 

鹤壁

市职

工失

业保

险处 

稳岗补贴 
2020 年

9 月 

             
45.38  

—— 
与收益

相关 

12 
其他小

额补助 
—— ——   

             
29.06  

—— 
与收益

相关 

合计 3,181.32  —— —— 

 

上述部分补助资金具有偶发性，未来是否持续发生存在不确定性。 

二、补助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

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

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

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公司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

业外收入。 

上述政府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累计金额为 2,694.12 万元，其中计

入其他收益 217.44 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1,581.10 万元，冲减当期财务费用

477.75 万元，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费用或损失的，在取得时先确认递延收益

417.83 万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累计金额为 487.20 万元，计入递延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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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中 2,276.29 万元计入公司 2020 年度

利润总额（未经审计）。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 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 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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